第十三届“江苏出口商品展览会（日本·大阪）”

参展人员情况登记表

	工作单位
	

	单位地址
	
	邮  编
	


	姓名
	
	性别
	
	户口所在

地（市）
	
	出生地
	

	身份证号
	
	职 务
	

	电   话
	
	传  真
	
	手  机
	

	护照信息
	因    公  P              因    私   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有效期
	


	姓名
	
	性别
	
	户口所在

地（市）
	
	出生地
	

	身份证号
	
	职 务
	

	电   话
	
	传  真
	
	手  机
	

	护照信息
	因    公  P              因    私   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有效期
	


1、本届大阪展境外停留时间为10天。团部提供日本10天邀请函，若参展人员在日本停留超过10天，请自行准备10天以外的日方邀请函。

2、 护照类型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改。

3、团部要求参展人员统一入住，个别在大阪有机构的企业如需自行安排，提出申请，各分团负责人批准报团部备案。

4、此表中“工作单位”必须为参展人员真实单位，“电话”为参展人员本人办公电话。

5、所有参展人员现在工作单位与户口簿中“供职单位”不相符的，请去当地派出所更改。

6、此表请于3月23日前传（寄）至江苏国际经济咨询有限公司。

地  址：南京市中华路50号国贸大厦35楼3512室（210001）。

联系人：李律琴、朱晓晖 

电  话：025－52327252、52327313、52305468

传  真：025－52268295

7、展览会结束后，咨询公司安排会后考察活动（线路待定）。
